臺中市九十六年度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補助中低收入戶原住民學生就讀大專院校獎學金實施計畫

一、依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都市原住民生活發展計畫」第三期95年度執行計畫辦理。
二、目的：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鼓勵本市中低收入戶原住民及其子女向學，促使清寒原住民學生戮力向上、繼續深造，以培養原住民優秀人才，貢獻國家族群，特訂定本計畫。

三、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
四、補助對象：
（一）設籍臺中市三個月以上之原住民中低收入戶或其子女，現就讀教育部認定有案之公私立大專院校（含五專後二年，不包含研究所學生），且其前一學期之操行成績達七十五分、學科成績達六十五分以上者得提出申請。一年級第一學期新生無在校成績不得提出申請。

（二）資格認定：
1、凡繳驗之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註記申請人為平地原住民或山地原住民，並已完成族別登記者。
2、申請人為符合社會救助法之低收入戶者或中低收入戶者。

3、其中「中低收入戶」係指：

（1）申請人之家庭總收入按全家人口平均分配，每人每月未超過本府本年度最低生活費用二.五倍以內者。

（2）全家人口存款本金及有價證劵按面額計算之合計金額未超過一定數額者。

（3）全家人口所有土地或房屋未逾合理之居住空間者，合計金額未超過一定數額者。

前述第1、2、3款所指最低生活標準費用及一定數額，係比照「本市老人生活津貼審核作業規定」及「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中低收入戶建購、修繕住宅補助要點」審核中低收入戶計算標準辦理。

五、獎學金金額標準：每學期申請一次，補助對象、金額及分配名額如下表所列：
	項目標準
	金額
	分配名額
	備註

	95學年度第1學期成績
	一萬元
	15名
	（九十六年度第一次）

	95學年度第2學期成績
	一萬元
	15名
	（九十六年度第二次）


六、實施措施：
（一）申請方式：

１、一年度分兩梯次辦理。
２、符合資格者向戶籍所在地區公所提出申請，由區公所彙整後，造冊送本府複審核發。
（二）申請期限：
１、第一次申請（以九十五學年度第一學期成績為準）：自九十六年四月一日起至四月三十日止。

２、第二次申請（以九十五學年度第二學期成績為準）：自九十六年十月一日起至十月三十一日止。

（三）繳驗證件：

1、申請書乙份（格式如附件一）。
2、申請人最近三個月內全戶戶籍謄本正本乙份。
 3、全戶所得稅證明及財產證明或符合社會救助法者檢附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證明乙份。
4、學生證影本或就讀學校出具之在學證明書乙份。
5、學生成績證明單正本或影本（由就讀學校章戳證明影本與正本相符）乙份。
6、領據乙份（格式如附件二）。
7、切結書（格式如附件三）乙份。
8、申請人之郵局帳戶封面影本乙份。
（四）審核方式：

１、依本計畫應繳驗之申請書及證明文件由區公所逐項初審，如發現遺漏或不符規定者，即告知申請人（或函覆）於申請期限內補正後送本府，逾期不予受理。

２、申請獎學金符合資格之學生人數超過規定名額時，就學業成績較優者依次發給。

３、申請人所送之申請書及證明文件，不論申請合格與否概不發還。

（五）撥付方式：申請人經本府審查合格後，獎學金由本府逕撥申請人帳戶或擇期於公開場合表揚核發。

七、經費：本計畫所需經費由本市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挹注。

八、其他：

（一）凡申請獎學金學生已受公費或已領有政府設置之其他獎助學金者，不予核發。

　（二）本計畫奉核定後實施，如有未盡事宜，由主辦單位視實際需要修正補充之。
